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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组织开展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线上推进活动的通知
创新创业创造教育办公室、创新创业创造教育学院、人事处、各二级学院：

根据《福建省创新创业创造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组织开展福建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线上推进活动的通知》（闽三创教指〔2020〕1号）（附件1）精神，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创新创业创造教育指导委员会共同组织开展获奖项目直播分享、大赛项目线上训练、三创课程在线点播、征集公益三创导师等大赛系列活动。为切实发挥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和福建省创新创业创造教育示范建设院校示范带头作用，组织开展好学校疫情防控期间2020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线上推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
（一）获奖项目直播分享
请各二级学院积极推荐往届互联网+”大赛国赛或省赛获奖项目1项及项目负责人和指导教师各1名，于2020年3月9日前将项目信息、项目宣传图、项目计划书（PDF版本）、路演PPT、VCR（可选）等线上展播材料发送至学校三创办林靖老师处（邮箱：327033059@qq.com），学校择优遴选后报送福建省创新创业创造教育指导委员会。待直播上线后，学校将统一组织师生在线观看。

（责任单位：三创办、各二级学院）
（二）线上挖掘培育项目
请各二级学院充分发动师生积极参加大赛，结合大赛参赛要求（附件2）和重点培育项目指标（附件3），深度挖掘教师科研成果、在校学生创业项目、毕业5年内的校友创业项目、学生家族资源、校企合作项目、技能竞赛成果等，做好重点项目的挖掘培育工作，于2020年4月13日之前将《重点项目情况表》（附件4）发送至学校三创办林雯静老师处（邮箱：2689149759@qq.com）。学校将聘请有关专家对项目进行研讨，从中筛选出优秀项目并提供针对性指导服务。待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赛正式通知下发后，学校将统一组织师生在大赛官网上开展报名工作，并视情况开展在线路演、在线锤炼和在线专家指导。

（责任单位：三创办、各二级学院）
（三）在线点播三创课程
请各二级学院积极推荐学校省级创新创业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三创教育理论课程、三创教育实践课程以及大赛系列视频等优质三创课程资源，于2020年3月9日前将课程标准、教案、PPT、视频等课程材料发送至学校三创教育学院舒良荣老师处（邮箱：1020817797@qq.com），学校择优遴选后报送福建省创新创业创造教育指导委员会。待课程上线后，学校将统一组织师生在线点播。

（责任单位：三创教育学院、各二级学院）
（四）征集三创公益导师
学校三创办、三创教育学院、各二级学院积极推荐具备一定三创教育成果和工作经验，愿意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教职工参与“三创公益导师”申报工作，每个二级学院推荐3名以上导师候选人，并于2020年3月15日前将《公益创业导师申报表》（附件5）发送至学校人事处罗希老师处（邮箱：691028305@qq.com），学校进行审核后将统一组织开展注册报名工作。

（责任单位：人事处、三创办、三创教育学院、各二级学院）
二、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发动，营造良好氛围。
    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考虑疫情防控期的特殊形势，利用线上技术手段，把握时间节点，发动师生积极参与，营造良好氛围，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各二级学院指派1名联络员与学校三创办联络，并于2020年3月8日前将联络员姓名报给三创办林靖老师。
（二）做好遴选推荐，确保活动效果。

    各二级学院要做好遴选把关工作，把握政治方向，传播正能量，推荐获奖项目，选送优质线上资源，推荐优秀导师，组织开展线上训练营培育、培训项目，确保活动效果。
（三）加强活动考评，形成长效机制。

    各二级学院要积极推选共享优质课程资源，组织指导教师和参赛团队参加相关线上活动，活动参与情况将纳入2020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考核内容。学校将根据教育部和福建省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安排，持续开展政策解读答疑、项目辅导等活动。
附件：1.福建省创新创业创造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组织开展福建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线上推进活动的通知

2.2020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考要求

3.2020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点培育项目指标

4.2020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点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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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公益创业导师申报表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创造教育办公室  
               2020年3月7日          

[image: image3.png]— EHAE

(=) BRXABLADT

“HECRIER FREBIY. SREBRBRAR
(- PR S TESTEERE P E TP T IN
FRIYE 1L, FEQTRRER, RERFLEHRS
B, HFlF 1 4 E RIS AF

(=) BERTREAR

RS FRA LIS, ARERREATR
RELLEH, GZ0SHBSTURT L OREERHEX
DR KRBT T E kA R A A5 STy
RAHNG LEREFRITTH, FREABN. ELEER
ELERHT.

(2) A& RS =41RA

LEYUH—RRBEE NAHR" . KRBk
FHRRRBHE, AXAXZQURTERRE, RRRBURK
AEATIRAE R RAE LI, GHBERE |, FHRT,
WA E A BT .

[CIF:2 ETPE

LLLES: G InN 8 23T N 'S P & 2V
BEENMFAAA, ERZGAHFF, BBEFZALEF
IENE ZREHELRE. GO BHEZREFLSER
KEH. ERREHT, EHRF TREH R, H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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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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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0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考要求

一、大赛赛道

高职高专院校可参加：高教赛道、红旅赛道、职教赛道、国际赛道。

二、参赛项目要求

1.参赛项目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讯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培育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作用，促进制造业、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互联网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创新网络化服务模式，促进互联网与教育、医疗、交通、金融、消费生活等深度融合。

2.参赛项目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项目立意应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参赛项目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抄袭、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3.参赛项目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报名时需提交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专利证书等；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创业项目，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相关复印件、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股权结构等。参赛项目可提供当前财务数据、已获投资情况、带动就业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已获投资（或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参赛项目，请在全国总决赛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4.参赛项目根据各赛道相应的要求，只能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赛道参赛。已获往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各赛道金奖和银奖的项目，不可报名参加第六届大赛。

三、参赛组别和对象

（一）高教赛道

	组别
	对象
	要求

	创意组
	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在2020年5月31日（以下时间均包含当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1.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

2.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参赛项目不能参加创意组（科技成果的完成人、所有人中有参赛申报人的除外）。

	初创组
	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未满3年（2017年3月1日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不超过1轮次
	1.参赛申报人须为初创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5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2.初创组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参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

3.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可以参加初创组，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26%）。

	成长组
	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3年以上（2017年3月1日前注册）；或工商登记注册未满3年（2017年3月1日后注册），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2轮次以上（含2轮次）
	1.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5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2.成长组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参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

3. 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可以参加成长组，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26%）。

	师生共创组
	参赛项目中高校教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持股比例的只能参加师生共创组
	1.参赛项目必须注册成立公司，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5年（2015年3月1日后注册），师生均可为公司法人代表。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2.参赛申报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5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

3.参赛项目中的教师须为高校在编教师（2020年3月1日前正式入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师生股权合并计算不低于51%，且学生参赛成员合计股份不低于10%。


（二）红旅赛道

	组别
	对象
	要求

	公益组
	参赛项目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在公益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意、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
	（1）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者社会组织，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或社会组织）的项目均可参赛。

（2）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实际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5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3）师生共创的公益项目，若符合“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要求，可以参加该组。

	商业组
	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的痛点问题、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
	（1）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实际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5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2）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司的项目均可参赛。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如已注册成立机构或公司，学生须为法人代表。

（3）师生共创的商业组项目只能参加高教主赛道，不能报名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三）职教赛道

	组别
	对象
	要求

	创意组
	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在2020年5月31日（以下时间均包含当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职业院校的在校学生。

	创业组
	参赛项目在2020年5月31日前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5年（2015年3月1日后注册）。
	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职业院校在校学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5年之后毕业）。企业法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创业组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合计不得少于1/3。

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可以参加创业组（不能参加创意组，科技成果的完成人、所有人中有参赛申报人的除外），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26%）。教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团队持股比例的项目，只能参加高教主赛道师生共创组，不能报名参加职教赛道。


（四）国际赛道

	组别
	对象
	要求

	商业企业组
	参赛项目具有较新的创意、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等，有明确的创业计划，尚未注册公司或已注册公司的创业项目均可参赛。
	已注册公司的，参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社会企业组
	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形成正向、良性、可持续运行模式，服务于乡村振兴、社区发展、弱势群体、或以增益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和目标，并有机制保证其社会目标稳定。其社会影响力与市场成果是清晰、可测量的。
	社会企业组项目要求以工商企业类为主，以利于引入社会影响力投资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尚未注册公司或已注册公司的社会企业项目均可参赛。已注册公司的，参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命题组
	持续征集全球大型企业、政府机构、公益机构等就自身发展或社会共性问题设立参赛题目。符合参赛条件的个人、团队、企业均可参赛，包括已获往届大赛国际赛道金银奖的项目或公司，可同时参与多个命题。
	鼓励师生共创项目，即可由在校教师和符合参赛条件的学生共同组队参赛，团队负责人须由符合参赛条件的学生担任，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51%，且学生参赛成员合计股份不低于10%。


附件3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重点培育项目指标

	序号
	学院名称
	重点培育项目数

	1
	建筑工程学院
	4 

	2
	机器人学院
	5 

	3
	机电工程学院
	4 

	4
	交通工程学院
	5 

	5
	阿里巴巴大数据学院
	10 

	6
	文化创意学院
	8 

	7
	商学院
	10 

	8
	国际教育学院
	3 

	9
	特殊职业教育学院
	1 

	合计
	50 


附件4

2020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点项目情况表

	序号
	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年级专业
	项目简介（300字以内），须包含市场痛点、核心优势、商业模式、运行情况等
	指导教师

	
	
	
	
	
	
	

	
	
	
	
	
	
	

	
	
	
	
	
	
	

	
	
	
	
	
	
	


附件5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公益创业导师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照片
（1寸）

	身份证号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
	
	现任职务
	
	

	专业技术资格
/技能等级
	
	固定电话
	

	电子邮件
	
	手  机
	

	工作经历
及特长
	

	奖励及成果
	

	服务领域
	□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类  □生物、医药类
□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类          □材料类    

□电子信息（硬件）               (电子信息（软件、网站）
□机械能源类                    □服务咨询类
□环保绿化                      □其 他(            )            

	服务方式
	请在能提供的服务项目前打“√”号（可多选）：
□项目评估；□法律咨询；□结对帮扶；□培训授课；□创业宣讲；
□信贷融资；□政策调研；□咨询诊断  □其他(           )。




